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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警政統計通報  
（111 年第 7 號）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統計室 

111 年 4 月 15 日 

111 年 1-3 月新北市整體治安情勢 

◎111 年 1-3 月(以下簡稱本期)新北市刑案發生數 7,422 件，較 110 年 1-3 月(以下

簡稱上年同期)減少 74 件(-0.99％)，破獲率 96.81％，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0.71 個

百分點。 

◎本期新北市無被害人案件發生數占刑案發生數比率 31.97％，即若扣除無被害人

犯罪，本期刑案發生數 5,049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5件(-0.10％)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本期治安概況 

本期新北市刑案發生數 7,422 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74 件(-0.99％)，破

獲率 96.81%，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0.71 個百分點；以「犯罪指標」觀察，

本期發生數 2,361 件，較上年同期增加 60 件(+2.61％) ，破獲率 102.92％，

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0.01 個百分點；另觀察無被害人犯罪發生數占全般刑案

比率，本期占 31.97％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0.61 個百分點，即若扣除無被害

人犯罪，本期刑案發生數 5,049 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5 件(-0.10％)。  

二、本期主要案類概況 

(一)本期竊盜案發生 985 件，占刑案總數 13.27％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117 件

(-10.62％)；破獲率 105.69％，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3.24 個百分點。其中

汽、機車竊盜發生 198 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26 件(-11.61％)；汽、機車

竊盜破獲率 114.65％，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6.17 個百分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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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期暴力犯罪案發生 24 件，占刑案總數 0.32％，較上年同期增加 6 件

(+33.33％)；破獲率 104.17％，亦較上年同期增加 4.17 個百分點。其中

強盜及搶奪發生 9 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4 件(-30.77%)；強盜及搶奪破獲

率 100.00％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7.69 個百分點。 

(三)本期詐欺案發生 893 件，占刑案總數 12.03％，較上年同期增加 199 件

(+28.67％)；破獲率 99.89％，則較上年同期減少 5.44 個百分點。 

(四)本期無被害人犯罪以毒品案發生 1,547 件最多，占刑案總數 20.84％，較

年同期減少 12 件(-0.77％)。其中以第二級毒品發生 1,184 件最多，亦較

上年同期減少 107 件(-8.29％)。 

(五)本期無被害人犯罪以酒後駕車案發生 618 件居次，占刑案總數 8.33％，

較上年同期減少 3 件(-0.48％)。 

三、本局警政工作準則為「七分治安、三分交通、服務加乘」，因應犯罪型態

改變，快打機制已精進為「快速打擊部隊 2.0」，除迅速壓制滋事，更深

入溯源，將幕後黑道幫派一一瓦解；「打擊詐欺犯罪」是為當前重點治安

工作，而「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」，除向民眾宣導外，更建立金融機構、

超商及遊戲點數販賣業者聯防機制，與里(鄰)長、社區管委會及保全業者

等組成防護網，並積極查緝車手及收簿手等詐欺犯嫌，降低詐欺發生。然

而「治安沒有永遠的勝利，警察還要持續努力」共同維護治安安寧與平穩。  

新北市各類刑案發生及破獲情形—案類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、刑事警察局刑案紀錄系統(以上各圖、表同) 
說明：○1 發生數含「補報發生」，破獲數含「破積案」或「破他轄」，故破獲率可能大於 100％。○2 「犯罪指標」

係警政署參考美國 UCR(Uniform Crime Reports)分類及我國國情訂定，包括與治安最直接關係案類「竊
盜」、「暴力犯罪」、「詐欺」、「一般傷害」及「一般恐嚇取財」等 5 案類。○3 依據刑事警察局定義，無被
害案件包括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、「酒後駕車」、「賭博」、「妨害風化」及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
條例」等案類，因無被害人犯罪係主動查緝，與其他刑案具先發生再破獲之概念不同，故無破獲率。○4
「--」表無意義數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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